
 

國立中央大學 112年度安心就學支持計畫 

「外語檢定認證獎勵」申請表 

申請人資料 

姓名：      系級：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學號：      EMAIL： 

手機號碼：     身份證字號： 

郵局局號：□□□□□□□ 帳號：□□□□□□□ 

銀行名稱：    分行名稱：    帳號：       

申請人身份 

*需於每學期初通過安

心學習助學金申請* 

（請勾選） 

□ 符合本校「向日葵助學計畫實施辦法」之在學學生 

□ 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之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

女、原住民族籍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等身份者 

□ 符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所訂助學金申請資格者 

□ 其他經委員會審定之經濟／文化不利學生（如：家庭突遭變故經委員會審核通過

者） 

檢定相關資訊  

✽ 檢定日期：        

□ 英語檢定獎勵認證第  級，檢定名稱：    ，分數：    

□ 其他外語檢定（請圈選：日文、法文、德文、韓文、西文、泰文、越文） 

獎勵認證第   級，分數／等級：     

申請資料 

自我檢核 

□ 1.申請表       □ 2. 該次檢定成績正本（於查驗後歸還） 

□ 3.郵局存簿影本     □ 4.個資同意書  

□ 5.參加語言中心英語自學活動之報告書／課程修課成績（符合其中一項即可） 

*上述文件請依序排列並於左上角裝訂後交件* 

請詳讀以下聲明，並打勾確認，未打勾者視同放棄申請。（完成黃色部分之簽核流程即可繳交） 

□ 我已確實了解國立中央大學安心就學支持計畫補助暨獎勵辦法之相關規定，並且符合該辦法之適用

對象。若申請資料不實，願放棄獲補助資格並繳回補助款項予國立中央大學。 

申請人簽名 
導師或系主任 

簽章 
語言中心核章 

安心就學工作小組 

審核章 

安心就學委員會 

審核章 

     



 

國立中央大學語言中心學生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於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規範下，語言中心為辦理各項相關業務，蒐集、

處理及利用申請人的個人資料，包括申請人之姓名，出生日期，性別，身份證字號，就讀

學校系級，語言考試成績，聯絡電話，e-mail等於申請表上所有資訊。前述個資之處理方

式會以EMAIL或紙本方式傳遞。 

若申請人未提供或所提供之資料錯誤或不完整，將導致語言中心無法正確審查申請人之

申請案，造成申請人相關權益之損失如審查不通過等，申請人得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

護法』行使相關權利：請求刪除或閱讀、製作複本，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等權利；若申

請人欲行使上述權利，請與本中心聯繫。若因行使上述相關權利而導致申請人權益受損，

本中心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申請人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

容。 

*本學期申請名額有限，申請結果依最後審查通知為主。 

 

□ 我已閱讀並同意上述所有內容。 

申請人簽名：         

簽名日期：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英語自學活動參與報告書 

✓ 活動名稱： 

✓ 活動時間(需為111-2語言中心辦理之自學活動)： 

✓ 活動地點： 

✓ 照片說明（請簡短敘述參加心得）：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參與活動證明圖片一張 

圖片內容請包含： 

1. 申請者本人 

2. 受輔導之境外學生 

3. 參與活動之現場圖片 


